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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城市公厕管理办法

(1998 年 6 月 7 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25 号发布 根据

2004 年 7 月 21 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206 号《杭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修改〈杭州市机动车辆清洗站管理办法〉等 24 件市政府规

章部分条款的决定》第一次修改 根据 2011 年 2 月 1日杭州市

人民政府令第 262 号《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〈杭州市外商投

资企业投诉及处理办法〉等 32 件市政府规章部分条款的决定》

第二次修改 根据2012年 5月 18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令第270号

《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〈杭州市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费征

管暂行规定〉等 23 件市政府规章部分条款的决定》第三次修改

根据 2018 年 9 月 18 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311 号《杭州市人民

政府关于修改〈杭州市城市公厕管理办法〉等 5件市政府规章部

分条款的决定》第四次修改 自 1998 年 6 月 7日起施行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对城市公厕的管理，提高城市公厕卫生水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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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化城市环境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根据国务院《城市

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、《杭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

条例》，结合本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杭州市行政区域内实施城市化管理的

地区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公厕，是指供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共同

使用的厕所，包括道路、广场和机场、车站、码头、宾馆、商店、

饭店、影剧院、公园、体育馆、娱乐场所、展览馆等公共建筑附

设的公厕。

第四条 任何人使用城市公厕，都应当自觉维护公厕的清洁、

卫生，爱护公厕的设备、设施。

第五条 杭州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（以下

简称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）负责组织实施本办法。

各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

地区公厕的监督管理。

第二章 城市公厕的规划

第六条 城市公厕应当按照“全面规划、合理布局、因地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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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、建改并重、方便群众、卫生适用、有利排放、便于清运、经

济美观”的原则，进行规划和建设。

第七条 城市公厕规划是城市环境卫生规划的组成部分。市

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城乡规划主管部门，根据城市

居住人口密度和流动人口数量以及公共场所等特定地区的需要，

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明确公厕的具体建设要求，必要时，可以城

区为单位编制公厕布点专项规划。

第八条 城市道路两侧的公厕应按建设部城市环境卫生设施

设置标准的要求进行建设。

每座新建公厕的建筑面积应当达到七十五平方米以上；男女

厕位的比例应当达到二比三，在人流集中的场所，应当达到一比

二。

第九条 下列公共场所应当设置公厕:

（一）广场;

（二）机场、码头、火车站、长途汽车站，大中型商场（店）、

宾馆、饭店、娱乐场所，影剧院、体育馆（场）、展览馆;

（三）公园、各类市场、大中型停车场;

（四）住宅小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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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流量密集、建厕地点难以落实的繁华地段，沿街公共建筑

附设的内部厕所应对外开放，供游人使用。

城市公厕的设置，应当符合卫生防疫的有关规定，不得影响

居民的日常生活。

第十条 城市公厕应当修建在明显易找、便于粪便排放或清

运的地点，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。

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占用城市公厕规划用

地或者改变其使用性质。

建设单位经批准征用、划拨、使用涉及城市道路两侧公厕规

划用地的，建设单位必须按照城市公厕规划和市容环境卫生行政

主管部门的要求修建公厕，并向社会开放使用。

第三章 城市公厕的建设、维修

第十二条 城市公厕的建设、维修、管理责任分工如下:

（一）道路两侧、广场设置的公厕，由环境卫生专业单位负

责;

（二）各类市场、大中型停车场的公厕，由其经营管理单位

负责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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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住宅小区的公厕，由其管理单位负责;

（四）公园内的公厕，由其主管部门或经营管理单位负责;

（五）城市公共绿地范围内的公厕，由其管理单位负责;

（六）公共建筑和公共场所附设的公厕，由产权单位负责。

本条第（二）、（三）、（四）、（五）、（六）项中的公

厕的建设、维修、管理，其管理单位或产权单位也可以委托环境

卫生专业单位代建和维修、管理。

第十三条 城市公厕的建设，应当符合杭州市城市公共厕所

设置标准。

对现有不符合规定标准的公共厕所，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

部门应编制改造计划，责成有关单位限期改造。

第十四条 城市公厕应全部实现公厕水冲化、粪便排放无害

化。禁止设立土厕、旱厕、简厕等不符合城市公厕设计标准的公

厕。

第十五条 按照本办法规定应当设置公厕的场所未设置公厕

或者原有的公厕不符合规定标准的，责任单位应当按照城市市容

环境卫生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的要求

进行新建、扩建或改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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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损坏严重或者年久失修的公厕，责任单位应按照本办法

规定的责任分工，负责改造或者重建。

第十六条 人流量大、公厕数量不足的地段，可设立流动公

厕，并办理有关手续。流动公厕的管理按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

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七条 城市公厕必须设立明显的、符合《公共信息标志

图形符号》和杭州市城市公共厕所设置标准规定的标志，便于使

用者寻找。

第十八条 供水、供电部门应保障城市公厕的水、电供应。

第十九条 城市公厕应做到造型美观、卫生适用。繁华路段、

窗口地段、公园的公厕应提高建造标准，有条件的公厕四周应植

树、种花、栽草，以美化环境。

第二十条 城市公厕设计应尽量采用高效、节水型的卫生设

备和粪便储存、处理设施。新建的公厕或原有储粪池公厕附近有

市政排污管道的，应建造或逐步改造成化粪池公厕。

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侵占、损坏、拆除、迁

移、封闭公厕。确因城市建设需要拆除的，建设单位必须事先提

出拆迁方案，经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，按“先建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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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”的原则负责重建;确有困难不能先建的，可先采取临时的过

渡措施。

第二十二条 在独立设置的公厕周围的建设项目，不得阻塞

出粪通道。

第二十三条 新建、扩建、改建项目同时配套或附设公厕的，

公厕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建设，同时交付使用。建设公厕的投资，

应纳入建设项目总投资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、妨碍经批准按规定设

置的公厕的建设。

第二十四条 建设项目凡涉及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公厕的，必

须有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参与规划、设计审查、施工监督

和竣工验收，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。

经验收合格的城市公厕，不得擅自改变其使用性质。

第二十五条 城市公厕产权单位应当按照档案管理的有关规

定，管理好公厕档案。非单一产权的公厕档案，由市容环境卫生

行政主管部门指定有关单位代为管理。建设单位应当办理新建公

厕的产权文件，公厕管理责任移交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

的，产权文件应当同步移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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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城市公厕的保洁、使用

第二十六条 城市公厕的保洁工作，依照本办法规定的责任

分工由责任单位负责，或者由责任单位委托环境卫生专业单位管

理。

有关单位和个人也可以承包公厕的保洁工作。

第二十七条 城市公厕的保洁实行专人负责，并逐步做到规

范化、标准化。公厕内、外环境应保持整洁、卫生，设备、设施

保持整洁、完好，按要求提供洗手液和卫生纸。

城市公厕的保洁，按照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

准执行。

第二十八条 城市公厕的粪便应定期清运，粪池应清底除渣。

粪便满溢时，有关责任单位应及时清除疏通。

第二十九条 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公厕的卫生

及设备、设施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对于不符合有关规定的，应

当督促责任单位及时纠正。

第三十条 公厕使用者必须严格遵守公厕使用管理规定，禁

止在公厕墙壁和其他设施上乱涂抹、刻画、张贴;禁止随地吐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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乱扔杂物;禁止向便器、便池、粪井内倾倒污水、污物;禁止在便

池外便溺;禁止损坏公厕的各项设备、设施。

第三十一条 城市公厕必须按规定时间开放，不得随意停用。

因特殊情况确需临时停用的，应当采取其他临时措施。

第三十二条 城市公厕应按国家和省市规定的建设标准和设

备条件实行分类管理。公厕分类标准评定工作，由市市容环境卫

生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。

第五章 法律责任

第三十三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单位或个人，由城市管理行政

执法机关给予警告、责令限期改正、赔偿损失，并可处以罚款。

第三十四条 给予罚款处罚的，按下列规定执行:

（一）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按《杭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

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处以罚款:

（1）在公厕内随地吐痰、乱扔杂物的；

（2）在公厕墙壁和其他设施上乱涂抹、刻画、张贴的；

（3）向便器、便池、粪井内倾倒污水、污物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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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可处以 200元以上 2000 元以下

的罚款:

（1）公厕内、外环境不整洁，保洁水平不符合有关规定的;

（2）公厕内各类卫生设备、设施破损、锈蚀，在规定期限

内未改正的;

（3）未按规定时间清运粪便或清底除渣，造成粪便满溢的;

（4）将公厕擅自改为收费公厕的。

（三）公厕未经验收合格擅自投入使用的，可处以 2000 元

以上 20000 元以下的罚款；

（四）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可处以 10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

下的罚款:

（1）按规定应当设置公厕的场所未设置公厕或设置的公厕

不符合规定标准，有关单位在限期内未新建、扩建、改造的;

（2）新建公厕有条件建造化粪池未建造的;

（3）原有储粪池公厕有条件改造为化粪池公厕，在规定期

限内未改造的;

（4）擅自拆除、迁移、占用、封闭、损坏公厕的。

第三十五条 单位违反本办法，情节严重、拒不改正的，城

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可对有关责任人和单位负责人处以单位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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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金额 10%的罚款，并由其所在单位、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

关给予行政处分。

第三十六条 阻碍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人员和城市管理行政执

法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，由公安机关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予以处罚;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